
 

這裡請寫完整的天數，

沒有小數點，例如 7/1

落地、7/31搭機、8/1

抵台，請寫共計 32日 

1.獎學金可以核銷生活費跟機票費 

2.但生活費通常就會超過獎學金額度，所以

可以只核銷生活費就好，並註明「不核銷機

票費」 

3.飛機落地研修國家那天開始算第一天，搭

機返國的前一天算完整的最後一天，搭上飛

機一直到降落台灣的天數都算 0.3天，例如

7/1落地、7/31搭機、8/1抵台，就是 7/1

開始算第一天，7/1-7/30是完整的 30天，

7/31算 0.3天、8/1算 0.3天，所以生活費

天數為 30+0.3+0.3=30.6天 

4.出差工作預定表跟差旅費報告表的出返國

日期要一致，如果不同的話請修正並簽名 

1.總計金額請寫全部要核銷的金額，再寫實

之的獎學金金額 

例如:獲得獎學金 60000元，生活費依公式

總共是 123456元、不核銷機票費 

 

總計 123456元，實支 60000元 


